
翰林壹品建设项目 8#、9#、12#、13#、17#、18#及地

下室（西区）工程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会议专家组

意见

2022年 9月 14日，凤凰嘉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根据翰林壹品

建设项目 8#、9#、12#、13#、17#、18#及地下室（西区）工程竣工

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

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

规范/指南、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

对本项目进行验收，提出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1、建设地点、规模、建设内容

项目名称：翰林壹品建设项目 8#、9#、12#、13#、17#、18#及

地下室（西区）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

建设单位：凤凰嘉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湘西州凤凰县沱江镇凤大路以南，红旗大道以西，大

众路以北；

项目投资：估算投资 178782.25万元，本期工程实际总投资 30000

万元；

建设内容：本期验收 8#、9#、13#、18#住宅楼建筑面积均为

17030.25m2，12#住宅楼建筑面积约为 16237.72m2，17#住宅楼建筑面

积约为 17030.25m2，地下室（西区）建筑面积 47500m2，总户数为

788户。

2、建设工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凤凰嘉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根据国家有关环保政策要求，于

2015年 5月长沙市环境科学研究所对翰林壹品建设项目进行了环境



影响评价，并于 2015年 5月 28日取得环评批复（凤环评[2015]13号），

本期工程于 2020年 12月开始施工建设，于 2022年 8月竣工。根据

现场实地调研，翰林壹品建设项目 8#、9#、12#、13#、17#、18#及

地下室（西区）工程已经具备竣工验收的条件。

3、环保投资

项目规划总投资 178782.25万元，环保投资 7610.0万元，环保投

资比例4.26%。其中一期工程实际投资50000万元，实际环保投资2160

万元，本期工程（翰林壹品建设项目 8#、9#、12#、13#、17#、18#

及地下室（西区）工程）总投资 30000万元，绿化护坡等环保投资纳

入了一期投资中，本期环保投资约 1162万元。

4、验收范围

翰林壹品建设项目 8#、9#、12#、13#、17#、18#及地下室（西

区）工程主体工程及所有污染防治设施、设备及相关环保工程，包括

废气处理系统、废水处理系统、噪声防治措施、固废收运系统。

二、工程变动情况

根据《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

知》（环办〔2015〕52号）：“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生产

工艺和环境保护措施五个因素中的一项或一项以上发生重大变动，且

可能导致环境影响显著变化（特别是不利环境影响加重）的，界定为

重大变动。属于重大变动的应当重新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不属于

重大变动的纳入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

根据对比，本项目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

艺无重大变动情况，根据“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

和环境保护措施五个因素中的一项或一项以上发生重大变动，且可能

导致环境影响显著变化（特别是不利环境影响加重）的，界定为重大



变动。属于重大变动的应当重新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不属于重大

变动的纳入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本项目纳入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管理。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1、废水

本项目营运期产生的废水主要为住户居住产生的生活污水，本项

目属于凤凰县污水处理厂集污范围内，小区内实行雨、污分流制。雨

水经雨水管网收集后，排放至市政雨水管网。生活污水经各楼栋配套

化粪池处理，项目污水经预处理后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

978-1996）表 4中三级标准，同时满足凤凰县污水处理厂进水水质要

求，排入市政污水管网后经凤凰县污水处理厂处理后达标排放，最终

纳污水体为沱江。

本次验收中 8#、9#楼生活污水排入 8#楼西侧 100吨玻璃钢化粪

池处理，12#、13#楼生活污水排入 12#楼西侧 100吨玻璃钢化粪池处

理，8#、9#、12#、13#楼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经污水管道引流至

项目北侧，与一期工程中 1#、6#楼生活污水一起接至凤大路市政污

水管网。17#、18#楼设置有两座 100吨玻璃钢化粪池，分别位于 18#

楼东北侧、东南侧，其中东北侧化粪池与一期工程中的 15#、16#楼

化粪池相邻，生活污水共同接入红旗大道市政污水管网。东南侧化粪

池处理后的生活污水直接接入市政污水管网。项目所采用的玻璃钢化

粪池型号均为 G13-100SQF。本次验收的生活污水共计三个市政污水

排放口，其中凤大路市政污水排放口依托一期工程，红旗大道北侧市

政污水排放口依托一期工程，红旗大道南侧市政污水排放口为本次工

程新建。



2、废气

项目产生的废气主要来自于汽车尾气、入住居民厨房废气、垃圾

臭气。厨房油烟通过在小区住宅楼预留有内置烟道及排烟管道处置；

汽车尾气通过在地下停车场采用机械通风以及自然通风口，地上停车

场采用绿化带隔离；垃圾桶恶臭通过每天按时清扫、喷洒消毒除臭液，

保证其清洁卫生。

3、噪声

本项目噪声污染源主要为设备噪声、社会生活噪声、交通噪声。

通过选用先进的、噪声低设备、绿化隔离、警示标志、禁鸣、控制车

速等措施进行控制。

4、固体废物

本次验收范围内不包含商业楼、旅馆等，全部为住宅楼，无商业

餐饮餐厨垃圾产生。所产生的生活垃圾通过在小区内设置生活垃圾桶，

由物业管理公司派专人将生活垃圾进行日产日清。根据建设单位提供

的资料，由于现阶段入住率不高，项目调试期间生活垃圾产生量约为

20t/月。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结果

根据验收实测监测结果表明：

1、废水

监测期间凤大路接市政管网排放口、红旗大道接市政管网排放口

排口的氨氮、总磷、总氮执行《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

B/T 31962-2015）表 1中 B级标准。其余指标符合《污水综合排放标

准》（GB8978-1996）表 4中三级排放标准。

2、噪声



验收监测期间，本次验收范围内东、南、西、北厂界符合《社会

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22337-2008）中的 2类标准。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根据实地踏勘，项目环保审批手续齐全，建设单位对照环评及其

批复提出的要求，按照相关要求落实了站区环境保护设施的整改及环

境管理制度的完善，厂区内相关落实情况较好。

六、验收检查结论

针对《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 2017.

4号）》第八条，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建设

单位不得提出验收合格的意见：

（一）未按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要求建

成环境保护设施，或者环境保护设施不能与主体工程同时投产或者使

用的；

（二）污染物排放不符合国家和地方相关标准、环境影响报告书

（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或者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要求

的；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经批准后，该建设项目的性质、规

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

重大变动，建设单位未重新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表）或者环境影响

报告书（表）未经批准的；

（四）建设过程中造成重大环境污染未治理完成，或者造成重大

生态破坏未恢复的；

（五）纳入排污许可管理的建设项目，无证排污或者不按证排污

的；



（六）分期建设、分期投入生产或者使用依法应当分期验收的建

设项目，其分期建设、分期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环境保护设施防治环

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能力不能满足其相应主体工程需要的；

（七）建设单位因该建设项目违反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法律法规

受到处罚，被责令改正，尚未改正完成的；

（八）验收报告的基础资料数据明显不实，内容存在重大缺项、

遗漏，或者验收结论不明确、不合理的；

（九）其他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不得通过环境保护验收

的。

根据现场踏勘进行对照检查，本项目不存在以上所列情形，对照

检查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2：对照检查一览表

序号 标准 现场情况

（一）

未按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门

审批决定要求建成环境保护设施，或者环

境保护设施不能与主体工程同时投产或者

使用的

现场已按环评及其审批要求建成环保

设施，并与主体同时投产使用

（二）

污染物排放不符合国家和地方相关标准、

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

决定或者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要

求的

本项目所涉及的废气属间歇式无组织

排放，产生的生活废水预处理后排入

市政管网，排入凤凰县污水处理厂处

理，其水污染物总量指标纳入凤凰县

污水处理厂控制指标内，不另行申请

（三）

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经批准后，该建设

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

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

生重大变动，建设单位未重新报批环境影

响报告书（表）或者环境影响报告书（表）

未经批准的

根据对照环评批复及环评报告要求，

项目建设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

艺、污染防治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动

（四）
建设过程中造成重大环境污染未治理完

成，或者造成重大生态破坏未恢复的

本项目属于新建项目，建设内容很少

且未造成重大污染

（五）
纳入排污许可管理的建设项目，无证排污

或者不按证排污的

参照《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

名录（2019年版）》，本项目不在相

关名录内，不纳入排污许可管理



（六）

分期建设、分期投入生产或者使用依法应

当分期验收的建设项目，其分期建设、分

期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环境保护设施防治

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能力不能满足其相

应主体工程需要的

本项目属于分期建设项目，其分期建

设投入使用的环境保护设施防治环境

污染和生态破坏的能力能够满足其相

应主体工程需要

（七）

建设单位因该建设项目违反国家和地方环

境保护法律法规受到处罚，被责令改正，

尚未改正完成的

本建设项目未受相关处罚

（八）

验收报告的基础资料数据明显不实，内容

存在重大缺项、遗漏，或者验收结论不明

确、不合理的

验收数据真实，内容无缺项、遗漏，

验收结论明确、合理

（九）
其他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不得通

过环境保护验收的

本项目不属于相关法规不得通过验收

的类型

七、验收报告修改意见

1、核实行业类别及代码；

2、完善废水污染防治设施调查，细化项目废水处理工艺及补充

化粪池容积匹配情况分析；

3、完善废气污染防治设施调查，细化废气处理设施中烟道设置

情况调查；

4、核实验收执行标准、噪声监测分析过程中的质量保证和质量

控制；

5、核实项目工况记录及工况下废水产排情况，核实验收检测数

据并按照工况记录对总量进行核算；

6、附图附件：补充项目环境卫生管理制度、纳管证明、水保措

施、绿化、警示标志等。

八、验收结论

翰林壹品建设项目 8#、9#、12#、13#、17#、18#及地下室（西

区）工程环境保护设施管理到位，对照环评及其批复提出的要求，现

场整改落实情况较好。经现场检查和采样监测，废水监测结果、厂界

环境噪声监测结果均达到验收执行标准的要求，各项环保措施能达到






